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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爭議緣起

繼數年前民選首長、政務官陷入以假發票詐領公款案後，2012年5月間假發票風波再起，只不過
涉案的主角換成社會地位隆崇的大學教授們。檢方從一間於大台北地區專供假發票給教授核銷公
款的文具行裡，查出其代管全國近500名教授「內帳」，協助教授將研究補助費挪為私人生活開
銷、家電3C之用。消息一經披露引起輿論譁然，甚至有媒體週刊以「檢察總長認定上千教授貪汙
、恐入獄」之聳動標題形容本案。由於本案涉案人數眾多，太多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逼得檢察總
長黃世銘罕見地發出新聞稿，一方面澄清檢方偵辦本案迄今尚未收押任何一人，一方面掛保證未
來不可能出現千名教授貪污入獄情況。儘管如此，檢方偵辦教授詐領國科會研究經費案仍早已撼
動學界，案情猶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所幸同年6月27日媒體揭發行政院秘
書長索賄案適時轉移輿論注意，讓本案得以有稍事喘息契機。

      台灣社會經歷國務機要費案、特別費案等重大案件洗禮後，所謂「歷史共業」、「制度陷
阱」等說法在一片肅殺撻伐聲浪裡，被看成是貪污罪犯用來矯飾脫罪的同義詞。是以當學界試圖
援引類似說法，為其蒐集不實發票報帳行為合理化時，莫怪引起社會輿論大加撻伐。平心而論，
吾人一方面雖難以否認拿假發票核銷研究補助經費乃國內學術界積弊已久的潛規則，便宜行事甚
至公款轉私用的教授如恆河沙，不可勝數。惟從另一方面而言，姑且撇開國家藉由計畫預算控制
學界的疑慮不談，將強調防弊、僵化的政府會計制度強硬套用在充滿不可預見性、彈性的學術研
究上，先天就會產生不相容的衝突，以及為避免對抗所生的體制外的潛規則。一旦有司法人員無
視於法律外的潛規則而把教授執行計畫有無符合會計相關規範與貪污、詐欺、偽造文書等刑事法
規相互連結時，相關事件爆發其實只是早晚的問題而已。 

      以本案為契機，鑑於近來法學界就本案是否涉及詐欺、貪污罪等刑事法相關課題探討已不
乏論述，本文不再多所贅述，而擬將重心放在政府會計制度與學術研究扞格的側面上，提供若干
非典型的觀察與分析。

貳、「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的政府會計現象
   

      國科會等委託研究計畫的經費，俱係來自於政府預算編列與執行，因此有必要對政府預算
制度先予觀察。按主憲政國家中，有關政府預算定義，可將其理解為：指政府於一會計年度內以
歲入歲出為中心所定立的財政計畫，經議會審議而成立，授權並課政府已執行義務的制度。預算
不僅與政府政策的擬定與民主國家之發展有緊密的關連性，與人民的權利福祉亦有重大影響，因
此現代憲政國家均將議決預算權限，賦
予代表人民的議會1

。預算經議會審議通過，並進入預算執行階段後，就此進入複雜的行政會計核算工作。 

根據行政院發布的「政府會計觀念公報」第1號規定，該公報原則上以中央政府及各級地方政府
可掌握之資源及施政活動為適用範圍（第2項），又公務機關對公私合營事業、私人企業、財團
法人、社團法人及自然人等提供政策輔導、資助及業務委託辦理等個別事項（第7項），亦包括
於政府會計資訊的報導標的。一般而言，公務機關、公營事業、公立學校及行政法人等組織，均
被完全納入政府會計報導範圍。至許多非屬政府組織範圍內之其他組織，其對於政府所應負責任
應僅限於使用政府資金方式，及遵守政府規定，而不宜全部納入政府會計報導個體範圍內（第17
項第3款）。綜上所述，教授因接受政府資助與業務委託所得的政府資金，其使用方式以及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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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難以主張自外於政府會計制度的拘束。 

      政府施政經緯萬端，而各行政領域業務性質迥異。反映在政府會計上當然也應該充分賦予
彈性。基此，前揭公報即規定為達成政府會計報告之不同目的，得依不同報告使用者所關切之財
務資訊焦點，選定適當之報導範圍及個體，其主要目的在確保範圍清楚之報導個體，提供所有攸
關資訊，俾協助使用者作審慎之決策與監督評估。（第14項）。不過應予特別注意的是，儘管空
有前揭彈性規定，然而在防弊色彩濃厚的「一條鞭主計制度」下，政府主計人員往往稟持「立法
從嚴」立場，即便服務於公立大學與科研機構也是事事比照公務機關辦事，傾向用一致性、固定
性的嚴密規範套用於所有公款收支上。不過在具體業務實踐上，倘若完全遵循如此嚴密規範，運
作又確實會產生窒礙難行之處，是以在長年迂迴便宜行事下，遂衍生「執法從寬」現象，「制度
陷阱」便由此而生2

。回顧過去數年，連政治經驗豐富的國家元首、民選首長、高階政務官乃至於民意代表都因會計
帳務處理瑕疵而身陷刑事訟累。舉重以明輕，一旦檢調刻意以嚴格的會計規範大規模檢視學術界
「彈性應用」的公款報帳慣習，即便出現如特別費案般「血流成河」慘狀，也絲毫不令人意外。

參、學術研究與政府會計的扞格

      眼見2012年5月間假發票詐領公款事件越燒越烈，中央研究院長翁啟惠和台灣大學校長李
嗣涔、清華大學校長陳力俊於同月26日發表共同聲明，一針見血點出學術研究與公務體系會計制
度扞格之處，該聲明雖飽受輿論諸多嘲諷，實則不無參考價值。詳言之，該聲明細緻剖析公共事
務多是對已知事務的管理，工作性質多為確定政策的貫徹與執行，至於學術研究在於探討未知，
充滿不確定性。鑑於公務體系與學術研究邏輯不同，遂據此呼籲政府成立專案小組，由主計處、
教育部與國科會研商，比照先進國家將學術研究與公務採購報帳分流管理，並給予種種彈性與便
利。對習慣繼受先進國家法制的台灣學術界來說，三位理工科學出身、留美的頂尖學界領袖罕見
出面呼籲政府以美國為師，主張推動「公教分軌」制度，顯然災情相當嚴重。惟若深入觀察，本
文認為這份共同聲明恐怕潛藏有「一個誤解」，及「一個奢望」。 

      首先就「誤解」而言，這篇共同聲明似乎將學術研究理所當然地建構在公款補助的基礎前
提上。然而公款補助究竟是學術研究「常軌」抑或「例外」？這個問題不無冷靜檢討的餘地。我
國現代大學的建構可謂完全承襲自西方的舶來品制度，教育學者周祝瑛指出根據歐洲中古世紀大
學傳統觀念，大學乃是學者聚集的場所，以研究為本務，輔以講學來教導學生、傳播真理。為保
障大學裡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能延續而不受干擾，崇尚自由與自主可謂大學教育的基本理念。有
了自主，才能免於各種獨斷的、不合理性的干涉，塑造自由、平等與合理的溝通管道。總之，學
術自由與大學自主乃大學存在的必備條件3

。大學教授在研究領域一方面應充分享有必要支援與研究內容自由形成空間，另一方面則應同時
排拒學校內外不必要的干擾。這裡所說的「干擾」，除以脅迫侵害方式干預學術研究外，同時也
包括以補助利誘方式操控學界。倘若能稟持這種「抗拒國家干擾、不仰賴國家資助」的學術古風
，單純「領薪水、作研究」的大學教授即便身處國立大學，亦不至於受嚴密且僵化的政府會計制
度牽絆而作假。然而至為遺憾的是，前揭標榜大學獨立研究的歐洲學術古風對台灣學界來說猶如
天方夜譚。 

      以1987年解除戒嚴作為分水嶺進行觀察，解嚴前在黨國威權體制強力支配下，大學教育被
技術官僚與意識形態主導，學術自主性薄弱、教師自主權式微，大多學校須仰賴政府獲得資源，
無論在教學與研究上都顯得十分保守，尤其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情況更加顯著。解嚴迄今，大學
自主性雖不無進步，但由於大學校數暴增導致教育資源稀釋，各校經費大幅下降。政府為補足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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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
，偏好編
列許多委託研究、
教學卓越等計畫經費補助做為控制學
校推動特定政策的手段4

，即便多麼形式化的政策指示，大學也只能假意敷衍，以防日後遭政府挾怨刪減補助款。總的來
說，不管是在解嚴前後，大學依舊猶如未成年子女被父權政府嚴加管控監護，所不同者僅是態度
從「強制」轉為「利誘」，手段從
「棒子」換成「蘿蔔」罷了5

。在如此環境裡，承接政府研究計畫、補助案數量與金額異變地成為衡量教授能力與貢獻度的重
要參考指標。即便在財政上未必需要仰賴公款挹注的教授，也不得不主動身陷其中，或是支配特
定資源維繫學閥運作、或是賺取升等點數、或是強化跳槽資歷，從而導致學術研究與政府力量依
舊緊密連結，形成難以擺脫的學術枷鎖。儘管時下學術環境如此，本文依舊天真認為接受政府補
助乃學術研究的「例外」而非「常軌」。翁啟惠、李嗣涔等學界領袖錯將例外性質的公款補助看
成學術研究常軌，恐怕是對大學傳統精神的誤解。 

      其次就「奢望」而言，自從近幾個月檢調大舉偵辦教授詐領公款事件以來，承前所述，已
有許多學界先進點出政府對會計制度適用在學術研究領域而生的諸多扞格，並呼籲從「公教分軌
」方向進行體制面的根本改革。本文認為，單純從化解當下學界危機而言，建構公教分軌制度，
讓大學科研公款運用鬆綁化、彈性化，的確是可治本的解決之道。然而若綜合考察近年司法在國
務機要費、特別費、民意代表相類似案件的嚴格立場及肅殺氛圍，這種為「區區」學術研究而大
幅切割政府會計制度的構想，恐怕難以過於樂觀期待。析言之，在前揭翁啟惠、李嗣涔等學界領
袖的共同聲明裡，對公共行政的描述未盡公允。政府作為一國領域內編制最龐大、業務領域最多
元的組織體，除了確定政策的貫徹與執行等庶務事項外，亦有一部份屬於決策於未知、充滿敏感
性與模糊性的政策決定與政治行為。總統、市長、政務官、民意代表在執行職務過程裡所面臨的
未知性、不確定性乃至於重要性，實則不亞於在大學進行科研的教授們。基於政務官、民代與事
務官業務處理邏輯不同，反映在政府會計制度上理應賦予前者更大的彈性與便利。可惜的是，呼
籲在政府會計制度上理性落實「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實質平等契機，恐怕早已在特別費
案、國務機要費案等激情的司法惡鬥中消逝。在執政者高舉「肅貪廉政」的大義名分，而司法人
員又趨於嚴格認事用法的氛圍下，便宜行事的迂迴報帳手段，很容易與貪污、偽造文書、詐欺劃
上等號。況且，當掌握國家機密、肩負政治敏感決策的兩任民選前總統都無法主張在會計制度上
給予高度彈性待遇而慘遭司法無情追殺時，學界又焉能樂觀奢望司法對拿不相關發票報帳的小教
授高抬貴手，輕輕放過？甚至進一步要求講求「一條鞭」的政府會計制度能考量大學特性與研發
需求，另行建構一套富有彈性的會計與內控機制？

肆、結語：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政府的公款「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係由國民所提供，政府雖掌有處理支配財源權限
，惟其所有權終究歸屬於全體國民所有。為確保國家財政得以在健全穩健之軌道上營運，並符合
國民意向與福祉，政府於是乎有必要建構各種會計法律制度，以嚴密規範公款運用。本此，只要
學術研究經費全部或一部來自政府公款挹注，縱令日後建立「公教分軌」的彈性報帳制度，終究
還是無法脫離政府會計制度的控制乃至於議會的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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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末，脫離專業論述而回歸生活常識結尾。擁有財務上的獨立，成年子女才能真正擺脫父
母支配而享有人格的自立。既想繼續跟父母乞求零用錢，又要求父母對零用錢流向毫不過問，恐
怕很難期待。同理，擁有財務上的獨立，學術研究才能真正擺脫外界干擾而享有研究的自立。任
何教授既想一方面追求政府公款挹注，另一方面又想政府乃至於司法人員對公款流向的監督盡可
能寬鬆彈性對待，除非該教授的政治立場相當正確而能取得免受司法干擾特權，否則這種要求恐
怕是「太傻、太天真」。尤其是身處民主轉型工程尚未於學術界落實的環境裡，對於在政治立場
上老是容易「站錯位子」或動輒批判當道的教授們來說，盡量跟政府補助計畫保持距離，才是於
渾沌學術界免於遭受政治清算、明哲保身之道。

作者羅 承宗為崇右技術學院財法系助理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註解：

1. 蕭文生，《國家法I-國家組織篇》，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8月，頁334。 

2.記者李宗祐在2012年5月29日中國時報「教授們，先為假發票道歉吧！」這篇特稿裡曾質問使
用假發票的教授們「難道在研究過程碰到問題無法解決，也可用假的實驗數據和研究資料撰寫並
發表論文嗎？如果不行，為什麼可用假發票報銷研究經費？」。的確，學術研究講求實事求是，
倘若教授在學術研究過程中的公款處理涉及偽詐，又如何對世人擔保研究結果真實正確？基此，
若干學術界積極主張的制度陷阱說並不容易博取社會同情。

3.周祝瑛，〈大學評鑑與大學自主〉，網址：
http://www3.nccu.edu.tw/~iaezcpc/C-%20evaluation%20%20&%20independence%20of%20un
iversity.htm（造訪日期：2012年7月13日） 

4.周祝瑛，前揭〈大學評鑑與大學自主〉。 

5.以大學教官為例，縱使1998年司法院釋字第450號解釋已宣告大學法強制各校設置軍訓室規定
違憲，軍訓課程是否列為共同必修科目及軍訓室之設置與否，應由各校自訂。惟過了十幾年，「
教官退出校園」仍為遙不可及的理想。究其原因，即是因為政府干預手段從「強制」改為「利誘
」，每年大方編列數十億公帑為教官人事經費埋單。站在學校立場，這個「免費人力資源」縱使
未必符合大學教育宗旨，依然是無法拒絕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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